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1、部门职责：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金融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落实有关金融工作会议的决议、决定和工作部署，研究分析全区宏观金融形势和运行情况；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全区投融资发展总体规划；通过招商引资、争取上级资金、企业融资、银行贷款、激活民资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破解资金瓶颈。

(二)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防范、化解和有效处置地方金融机构风险工作，协调处置地方金融市场的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配合有关部门查处违法经营机构和非法经营业务活动，打击非法经营行为；完成区委、区政府下达的投融资工作任务。

(三)负责我区项目包装、信用评审、债项评审、贷后管理、风险管理、资金管理、综合管理工作；实施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宏观管理，协调地方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和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工作；协调和配合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

(四)协调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扶持力度。

(五)负责地方政府、政府职能部门及当地企业与地方金融机构的业务联系，做好配合、协调和信息交流工作，实现政、银、企的和谐发展。与阎良区开发性金融合作办公室共同负责本区与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的政府信用贷款的日常性工作，并做好相关的服务性工作。

(六)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2、机构设置

金融办内设机构4个：综合科、项目管理科、计划财务科、金融业务科；无下属单位。
二、2018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一）积极推动中小企业融资发展。积极开展企业上市宣传工作，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引导小额贷款公司开展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

（二）维护区域经济金融市场秩序。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工作，提高公众防范非法集资活动意识，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 ，维护区域经济金融市场秩序。

（三）扎实开展涉农保险试点工作。继续推进小麦、玉米、设施蔬菜大棚等保险试点工作，推进农村小额人身保险业务，提高低收入农民的生活保障水平，促进我区农村保险保障体系建设。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属于一级预算单位，无下级(二级)单位。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至2017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9人，其中事业编制9人；实有人员10人，其中事业10人。离退休人员0人。

五、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3辆，单价2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2018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安排购置单价2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 
六、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本部门2018年无绩效目标表。

七、2018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 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8年预算收支为967850.30元，较2017年1058708.50元减少90858.2元。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2018年预算收支为967850.30元，较2017年1058708.50元减少90858.2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2018年预算收支为 967850.30元，较2017年1058708.50元减少90858.2元。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2018年预算支出为（按功能分类科目）967850.30元，分为行政运行（金融部门行政支出）897850.30元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金融部门行政支出）70000元。其中行政运行中三公经费为36100元，统发工资812228.50元，日常人均办公经费全年合计49521.80元。行政运行（金融部门行政支出）较2017年820708.50元增加77141.8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金融部门行政支出）较2017年238000元减少168000元。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工资福利支出788348.50元，较2017年719898.50元增加68450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79501.80元，较2017年338810元减少159308.2元。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六）“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36100元，较2017年35340元增长760元。其中，公务接待费用预算7600元，较2017年6840元增加76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28500元，较上年持平；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0元，较上年无变化。

（七）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2018年机关运行费用179501.8元，其中基本支出10614元，主要用于机关运行经费，包括办公费、印刷费、交通费、差旅费等。

（八）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2018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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